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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175                       证券简称：派诺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6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总体情况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6,01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9.78%，可转让时

间为2015年11月3日。 

二、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

情况 

截止到2015年

10月15日持有

股份数据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解除限售登

记股份数量 

1 
珠海乐创投资有

限公司 
是 - 12,032,000 19.56 6,016,000 

 

三、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29,095,500 47.31%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高管股份 22,354,500 36.35% 

2、个人或基金 3,434,000 5.58% 

3、其他法人 6,616,000 10.76% 

4、其他 0 -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2,404,500 52.69% 

总股本 61,5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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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情况 

1、本批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限售股份。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2.8条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

珠海乐创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在本次挂牌前持有的公司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

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本次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本次挂

牌之日、本次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本批次解除限售期限为挂牌期满一年；本批次解除限售股数为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

一。 

2、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3、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4、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行为的情

况。 

特此公告。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0 月 29 日 

                                                            


